
关于开展 2024-2025 学年重庆大学学生社团及
社团指导教师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指导单位、各学生社团：

根据《关于印发〈重庆大学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

（重大委〔2020〕64号）和《关于印发〈重庆大学学生社团考核

评价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的通知》，为进一步加强对学生

社团的管理、服务和联系，切实提升学生社团内涵建设水平，规

范社团指导教师工作，促进学校社团健康有序发展，学生社团中

心拟开展2024-2025学年重庆大学学生社团与社团指导教师考核

工作，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学生社团考核

（一）考核周期

2024年7月2日至2025年6月1日

（二）考核对象

全校注册备案学生社团

（三）工作说明

1.学生社团考核以一级协会为单位组织开展。

2.所有学生社团的考核评价均以其所报送的材料和学生社团

中心留存的资料为依据，不另设学生社团考核及答辩会议。学生

社团必须按照要求报送材料，材料不符合相关要求将直接影响考

核结果。

（四）材料报送



各学生社团需要按照附件1要求在2025年6月7日18时前将相

关材料通过收集表（链接：https://docs.qq.com/form/page/DU

VFidHhaSHBDa3Bk）进行报送。

二、学生社团指导教师考核

（一）考核方式及内容

学生社团指导教师的考核内容包括日常工作完成情况、工作

业绩情况、工作满意度评价等方面，采取百分制方式进行，详情

见附件2。

（二）考核结果及运用

1.学生社团指导教师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

格四个等级，原则上优秀比例不超过学生社团指导教师总数的

30%，良好比例不超过总数的60%。

2.因学生社团考核或其他原因被评为待整改的学生社团，其

指导教师考核结果不得评为“优秀”或“良好”。

3.出现下列任一情况，指导教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

（1）违背宪法、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违反上

级和学校相关规定的；

（2）因失职或工作不力造成学生社团出现重大事故的；

（3）没有按照要求履行工作职责、未指导学生社团工作的；

（4）违反师德师风或校纪校规等相关问题的；

（5）其他不适宜担任学生社团指导教师工作的情况。

4.考核结果为“优秀”的指导教师，本次聘期的基准绩效为

600元/学期；考核结果为“良好”的指导教师，本次聘期的基准



绩效为500元/学期；考核结果为“合格”的指导教师本次聘期的

基准绩效为400元/学期；考核等级为“不合格”的指导教师予以

解聘。

5.学生社团指导教师工作情况纳入教师参与思想政治工作、

公共服务和师德师风表现情况。学校对考核“优秀”的社团指导

教师在评奖评优等方面予以政策支持。

（三）考核组织及安排

各一级协会组织学生社团骨干针对本社团指导教师进行民主

评议，各学生社团须于2025年6月7日18点前提交附件3电子档至

各所属一级协会工作邮箱，文件命名为“学生社团指导教师考

核-社团全称”。

未尽事宜，请联系相应工作人员。

学生社团中心 王 梦 65105249

朱秋羽 17830099973

学生社团管理委员会 罗杰茜卡 13320219654

cqustglwyh@163.com

学生青年志愿者协会 张博涵 15840839712

cquqnzyzxh@163.com

学生科学技术协会 谢雨嘉 13156380277

cquxskxjsxh@163.com

学生文联 谭媛媛 17729673260

cquwenlian@163.com



学生体育协会 黄宇杰 17850226800

cqutixie@163.com

学生职业发展协会 邓景文 15185745483

cquxszyfzxh@163.com

附件：

1.《重庆大学2024-2025学年社团考核报送材料说明》

2.《重庆大学2024-2025学年学生社团指导教师考核内容》

3.《重庆大学2024-2025学年学生社团指导教师评议表》

4.《重庆大学2024-2025学年xx社团工作总结（模板）》

重庆大学学生社团中心

2025 年 5 月 13 日

（起草人：罗杰茜卡； 审核人：王梦； 复核人：符音）



附件 1

重庆大学 2024-2025 学年社团考核报送材料
说明

1.学年度社团工作总结。每学年末，各社团根据考核内容对

自身工作进行梳理总结，学年度社团工作总结的模板可以参考附

件4，需要提交.pdf格式文件。

2.社团规章制度和组织机构建设等情况的说明。各社团需要

提交可以体现社团规章制度和组织机构建设等情况的材料，包括

但不限于社团规章制度文件、组织机构建设文件等，需要提

交.pdf格式文件，且将说明放在首页。

3.本学年所有报备活动的举办证明。各社团需要将活动照片

等举办证明打包，并注明何时何地举办的XX活动，活动信息应与

智慧学工系统备案结果保持一致，需要提交.pdf格式文件。

4.学生社团自有新媒体平台及校级新媒体平台发布内容的浏

览量（相同内容不累计）及截图证明；在中青校园、中国大学生

在线等官媒发布的浏览量（相同内容不累计）及截图证明。需要

统计并将证明截图与统计过程置于统一文件内，提交.pdf格式文

件。

5.社团及其成员相关事迹被作为典型收录于校内各类文字材

料或推送等情况的说明及证明材料，需要提交.pdf格式文件。



6.社团有关活动成果结集成册（杂志、报纸、光盘、视频等

介质），或研究成果投入转化（孵化）等情况的说明，需要提

交.pdf或.zip格式文件。

7.其他符合加分项的，需自行提交加分申请，将相关材料组

织成文档后提交.pdf格式文件。

注：学生社团述职会的得分情况学生社团中心有留存，不需

要学生社团提供材料；年审及备案完成情况学生社团中心有留存，

不需要学生社团提供材料；团支部满意度测评情况学生社团中心

有留存，不需要学生社团提供材料；社团负责人换届选举情况学

生社团中心有留存，不需要学生社团提供材料；社团成员参加重

庆大学团校青社班情况学生社团中心有留存，不需要学生社团提

供材料;参加学生社团工作大会等重要工作会议情况学生社团中

心有留存，不需要学生社团提供材料；活动开展必须进行报备，

请提交使用“智慧学工”平台报备活动顺利举办的证明。材料所

占空间的上限详见收集表内要求，图片等材料可适当压缩，清晰

即可。



附件 2

重庆大学 2024-2025 学年学生社团指导教师
考核内容

学生社团指导教师考核内容包含社团考核结果、社团学生评

议、社团管理部门评议、学生社团开展活动情况四部分，占比分

别为60%、15%、15%、10%：

（1）社团考核结果（60%）：根据社团考核等级（A类、B类、

C类）进行梯度换算百分制评分；

（2）社团学生评议（15%）：社团骨干根据指导教师日常工

作完成情况、社团事务处理、参与社团活动等方面填写《重庆大

学学生社团指导教师评议表》（详见附件3），对社团指导教师

进行评分；

（3）社团管理部门评议（15%）：学生社团中心根据指导教

师日常工作完成情况、学生社团活动指导审批情况、工作业绩、

工作记录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

（4）社团活动开展情况（10%）：学生社团管理委员会根据

学生社团在智慧学工平台报备开展的活动数量等方面进行评分。

注：同时指导两个社团的指导教师，根据各社团的实际工作

情况独立考核。同一社团有多个指导教师的，原则上对社团第一

指导教师进行考核。



附件 3

重庆大学 2024-2025 学年学生社团指导教师
评议表

学生社团名称 一级协会

指导教师 指导单位

评议人 所任职务

评议项 分数

1

指导社团发展建设，规范社团的日常管理，指

导改选换届、年审备案、考核评优等事项。

（15 分）

2
指导社团建设有育人实效的社团品牌项目。

（15 分）

3
规范社团组织建设，参与社团骨干选拔与培养

工作，指导社团做好团支部建设。（15 分）

4
参加社团相关活动，社团在校外开展活动应随

队指导，做好安全教育和安全管理。（15 分）

5
密切联系社团成员，关心社团成员的成长成

才，主动了解其思想动态。（15 分）

6
用好社团刊物、新媒体平台等载体，积极培养

社团成员的网络文明素养。（10 分）

7
及时发现掌握、指导整改社团建设、活动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10 分）

8 其他和社团相关的工作。（5 分）

总分



附件 4

重庆大学 2024-2025 学年 xx 社团工作总结
（模板）

注：本模板仅供参考，社团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内容进行调整

一、社团概述

包括社团名称、指导单位、社团人数、社团下设部门及功

能介绍、工作开展思路、本学年发展概况及所获得的突出成绩

等。

二、活动开展(重点介绍社团亮点、品牌活动等)

1、XX 活动

包括活动时间、地点、内容及形式、举办效果、参与人数

等。

2、XX 活动

……

三、获奖及媒体报道情况

（一）获奖情况

序号 奖项名称 获奖时间 奖项级别 奖项类别

例 xx xx 年 x 月
国家级/省部

/ 校级
集体奖/个人奖



（二）媒体报道情况

序号 报道名称 报道时间 报道平台 报道链接

例 xxxx xx 年 x月 中国青年报 www.abcde.com

四、对学校社团工作的意见与建议

指导教师签字：

指导单位（签字、盖章）：

备注：“指导单位（签字、盖章）”一栏：第一指导单位为学院党委的学生社团

需学院党委副书记签字，盖学院党委章；第一指导单位为职能部处的学生社团需职能

部处主要负责人签字，盖职能部处章。


